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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质押的公告 

 

 

近日，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曹德莅通知，曹德莅已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进行质押，相关手续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 次 质 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曹德莅 是 7,280,000 21.41% 3.59% 

2021年

10月 8

日 

2022年

10月 9

日 

嘉兴君睿

投资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第三方融

资担保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曹德莅、持股5%以上股东杨缨丽、股东余娅群为

一致行动人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以上主体所持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

下：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曹德莅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

押后累

计质押

股份数

量占其

所持股

份比例 

本次质

押后累

计质押

股份数

量占公

司总股

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曹德莅 34,000,000 16.75% 26,720,000 34,000,000 100.00% 16.75% 25,500,000 75.00% - - 

杨缨丽 13,980,000 6.89% 0 0 0.00% 0.00% - - 13,980,000 100% 

余娅群 4,285,400 2.11% 0 0 0.00% 0.00% - - - - 

合计 52,265,400 25.74% 26,720,000 34,000,000 65.05% 16.75% 25,500,000 75.00% 13,980,000 76.54%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曹德莅本次股份质押系为第三方融资提供股

份质押担保，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不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

产经营相关需求。 

2、曹德莅及其一致行动人与本公司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

侵害本公司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

行等产生任何影响的情形。 

3、截至2021年10月12日，曹德莅未来半年内合计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为1,562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29.8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7.69%。截至2021

年10月12日，前述质押主体未来一年内合计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3,240万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61.9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5.96%。前述在半年内到期

的质押股份系曹德莅为向自然人方东晖申请最高额不超过4亿元融资额度提供的

股份质押，对应的融资余额0元。前述在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系曹德莅为第三

方融资提供股份质押担保，对应的融资余额4,000万元；以及曹德莅为永和智控

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股份质押担保，对应的融资余额5,000万元。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曹德莅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的风险，质

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若后续

出现上述风险，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回购、追加

保证金、追加质押物等方式防范平仓风险。 



5、曹德莅与公司未有经营性资金往来、关联交易等事项，不存在侵害公司

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2、《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月 12 日 

 

 


